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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东方水利智能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备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相关工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基本情况 

四川东方水利智能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 

月 14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启动申报进

入精选层准备工作》,为促进公司发展，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拟

筹划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 

公司目前尚未与辅导机构签署辅导协议，尚未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

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提交辅导备案登记材料。公司后续将积极

推进相关工作，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省证监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要求，尽快与辅导机构签署辅导协议，并择机向四川证监局提

交辅导备案材料，但精选层挂牌事宜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 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全国股转公司自律

审查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风险，公司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进入精选层的风

险。 

公司尚未披露最近 1年年度报告，最近 2年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不满足股票

公开发行并进入精选层财务条件的风险。公司为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连

续挂牌满 12个月的创新层公司。根据公司已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2018 年营业收入为 120,807,677.30 元，2019 年营业收入为 

159,322,199.80 元，增长比例为 31.88%；201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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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077,892.52 元，符合《分层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进入

精选层的财务条件。 

挂牌公司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不存在《分层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不得进入精选层情形。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 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列席监事会成员、列席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的《四川东方

水利智能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四川东方水利智能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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